一、项目名称：秦汉新城BB-XX(QH)-49-05-02-01号宗地配合考古工作的土地整理服务项目。

二、项目地点：汉新城BB-XX(QH)-49-05-02-01号宗地位于周陵片区
三、项目概况：秦汉新城BB-XX(QH)-49-05-02-01号宗地拟建设永鹏机电高端电工装备研发10001和智能制造产业化项目。经现场勘测，该项目用地范围内存在拆迁后遗留的建筑垃圾及两条硬化路面，其中建筑垃圾约24114.6立方米、硬化路面约550平方米（以渣土方量定册报告为准）。
四、计划服务期及项目实施地点

(1) 计划服务期：合同签订后15个日历日。

(2) 项目实施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五、采购要求

(一) 土地整理整治标准

1.灯光明。工地出口照明装置能正常使用，保证车辆在出口冲洗、检查时视线清晰。

2.探头清。施工前定岗人员应对设备检查，保持完好，并指向冲洗台，监控画面清晰。

3.设施好。自动冲洗台、高压水枪应保持完好，能正常冲洗使用。洗车槽、排水沟排水畅通。

4.车冲洗。所有渣土车必须经过冲洗区经冲洗后方可驶出工地。车辆应在冲洗平台滞留冲洗。对现场不宜设置自动冲洗台的，应在洗车槽内用高压水枪对车轮、档板及放大字牌进行冲洗。

5.出口净。工地出口有专门的管理和保洁人员，做到一车清。出口处应视情铺设20-50米铺垫，防止污染路面。

6.拉运现场降尘措施到位。

7.拉运需满足考古勘探、发掘工作要求。

(二) 破碎标准

1.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，将木头、废铁、杂物与建筑垃圾进行分拣，细化。

2.将拆除废砖头、废水泥块进行集中打堆堆放便于及时破碎处理。(施工作业时配备雾炮、洒水车做到时时降尘)

3.准备破碎作业前，先用水车对建筑垃圾做好喷淋降尘达到潮湿，以便作业时不起扬尘。

4.破碎作业定期对进料口、出料口喷淋措施进行检查，保证能够正常工作，做到无扬尘施工作业

5.破碎中生产的成品料及时进行合理堆放。

6.作业完毕后将成品料和未及时处理的用绿网覆盖做好防尘措施。

(三) 服务标准：场地平整、见裸露黄土且经勘探单位现场确认具备开展文物勘探工作条件；文物勘探工作进场前需对施工场地进行绿网覆盖；文物勘探工作完成后需对现场进行黄土回填及土地平整工作。

(四) 清运安全及环保要求

1.供应商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及环保有关管理规定，制定安全生产及防污降尘施工制度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及治污减霾措施，严格按照安全及环保标准组织施工，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、环保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，消除事故隐患。供应商实施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、治污减霾措施的费用自行承担。

2.供应商必须设置足够的专职安全员、环保员，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生产、治污减霾的监督检查工作。

3.供应商在进行清运时应按安全及环保规范进行作业,其工人的安全保护及现场的治污减霾等措施要到位；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、环保教育,供应商对清运过程的安全负全责。在清运过程中所造成的工伤等事故或其他经济损失，概由供应商负责。

4.供应商在清运过程中应做好安全防护工作，确保甲方的设备、人员的安全，如因供应商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当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。

5.供应商应当制定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配备应急救援人员，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。

6.供应商必须为现场管理人员及施工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保险期须由本工程开工至竣工验收合格为止，保险须以供应商的名义投保。保险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承担。

(五) 安全要求

1.供应商应做好垃圾运输过程中沿途的安全防护工作，在垃圾堆放场地严防因堆放和防护不当而造成的塌方、滑坡等安全事故，如因此发生安全事故，一切损失和责任由供应商承担；供应商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事故（包括的不限于，交通事故/工伤事故等）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，与甲方无关，若甲方因此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权向供应商追偿。

2.供应商必须自行施工，不得转包，渣土外运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负责。

附：工作量清单

	序号
	工作内容
	暂估数量
	单位

	1
	建筑垃圾清运
	24114.6
	立方米

	2
	硬化路面破除及清运
	550
	平方米


注：上述为暂估数量，据实结算。
